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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大江奔流，昼夜不息；文明演
进，法为尺规。

3 月 1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法典不仅是
对现行 30 多部生态环境相关法律
的系统整合，更是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里
程碑。

这部“绿色法典”将如何重塑城
市生态？如何以“刚性之尺”丈量开
发边界，以“民生温度”守护绿水青
山？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了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忠梅。

以法为鉴 理念跃升新境

中 国 城 市 报 ：从 2016 年中国法

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启动法典

编纂研究，到如今法典正式颁布，整

整十年。作为法典编纂学术倡议到

立法实践的全程参与者与推动者，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吕忠梅：这十年，是学术理想照
进法治现实的十年。2016 年启动
法典编纂研究课题之初，预计可能
需要 10 年、15 年甚至 20 年。但课
题组先做好理论和方案储备，确保
时机成熟时能立即提供。组织课题
研究也不只为法典文本，更希望以
研究项目为纽带，凝聚学界共识，推
动学科建设。

今天法典能够出台，是因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法典编纂提供
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意和法
律基础。这部法典对城市生态发展
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只是一本更
厚的法律合集，更标志着中国城市
建设中，法治思维的一次深刻革命
——从过去被动应对污染，转向主
动以法治思维规划城市生态未来。

中国城市报：法典明确提出“保

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作为

立法目的之一 ，其中“生态环境权

益”是新增内容。从“环境权益”到

“生态环境权益”这一概念的拓展，

背后体现了怎样的立法理念升级？

吕 忠 梅 ：这直接关系到如何理
解这部法典的立法灵魂。过去谈

“环境”，更多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
空间。但保护一片宜居的社区，离
不开整个区域良好生态系统的健康
发展。因此，必须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理念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
法典正是通过确立“生态环境”这一
概念，成功整合了长期混用的“环
境”“资源”“生态”，构建了“一体三
面”的法律范畴。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从“盼温饱”
到“盼环保”、从“盼生存”到“盼生
态”的新需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将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作
为立法目的。这一规定，充分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标
志着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在公民环境
权利义务规则方面的重大进步。

对城市而言，这意味着市民不
仅是生态环境的受益者，也是负有
保护义务的责任人；而为城市提供
生态屏障的区域和人群，其贡献将
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和补偿。这为
城市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的生态补
偿机制，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石。

法典为尺 丈量发展边界

中 国 城 市 报 ：这部法典作为丈

量城市发展的“刚性之尺”，将“三

线一单”从政策文件上升为法律意

志，您如何看待法典对城市开发秩

序的刚性约束？

吕忠梅：法典的出台，首先为城
市规划安上了一把无法逾越的“硬
标尺”。这把尺子丈量的，是发展的
边界，更是生态的底线。

法典总则编将“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和“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等制度法定化。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划定优先
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等单元，
并制定严格的准入清单。这不再是
规划师苦口婆心的建议，也不再是

可执行可不执行的政策，而是不可
逾越的法律红线。任何突破“三线
一单”的开发行为，都将面临明确的
法律追责。

更重要的是，法典首次在国家
层面确立了“绿色设计”的法律地
位，将其定义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系统性方法。这标志着环境立
法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的
历史性转变。对城市建设而言，这
意味着从编制规划的第一天起，就
必须把生态考量融入其中，而非等
项目开工后再来“补课”。

当然，这种刚性约束不是为了
捆住城市的手脚，恰恰相反，是为了
引导城市走上更高质量、更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当每一座城市都以法
典为尺丈量自己的开发边界时，才
能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的良性循环。

中 国 城 市 报 ：法典解决了法律

零散、监管藩篱、制度短板和价值不

统一四大问题。在城市治理层面，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城市治理带来

怎样的变化？

吕忠梅：编纂法典，就是要对现
有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换代，解决
过去“九龙治水”的困境。

首先，破解“法律迷宫”。过去，
城市管理者处理一个环保问题，往
往要在十几部法律间来回翻找，效
率低且易出错。如今，一本法典在
手，职责边界和法律依据一目了然，
极大地提升了执法效率和法律的确
定性。

其次，打破“监管藩篱”。过去
“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的部门
壁垒，导致了多头执法和监管真空。
法典建立了统一的监管体制、标准
体系和规划制度，形成了监管合力。
法典明确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组织协
调各部门，建立责任清单和跨区域
联合保护机制。特别是法典提出的

“统一政策规划标准、统一监测评
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
的“四统一”模式，将有效破解监管
碎片化。同时，法典还赋予设区的
市级环保部门派出机构独立执法
权，这让环境监管的触角能真正延
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增强
了基层执法能力。

典落成规 引领城市未来

中 国 城 市 报 ：法典将绿色低碳

发展上升为法律制度。在您看来，

我国城市应如何借助法典的制度力

量，在“十五五”时期实现产业结构

的绿色转型？城市在招商引资、产

业准入方面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吕 忠 梅 ：这是法典能否真正落
地生根的关键所在。法典明确“国
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将“三线一单”的成果法定化、
规范化。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的发展
规划、产业布局、人口布局等，都要
依照分区管控的要求来谋划。

法典打破要素分割、部门壁垒，
建立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
变路径，为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提供
法律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法治通道，促进新质
生产力发展。城市在招商引资时，
不能再仅仅看项目投资额有多大、
税收贡献有多高，更要看它是否符
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要求，是否
符合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

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可以借助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找准自身定位，
开展招商引资，开拓新赛道，真正把
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发挥出来，同
时支撑产业升级。例如青海省，现
在大力发展新能源，利用新能源优
势发展算力产业，把算力变成未来
的生产力。再如一些生态敏感区域
的城市，可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有
机农业、康养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法典为这些转型提供
了法律保障和制度通道。

中国城市报：法典将于今年 8月

15日起正式施行。当前距离施行还

有几个月时间，您认为城市管理者、

企业和市民应如何做好哪些准备？

吕忠梅：当务之急，是要学懂弄通

法典、领会法治精神。法典共1242条，

内容十分丰富。各地应抓紧开展学习

培训，将法典精神纳入领导干部学法

用法的重要内容。企业需要重新审视

自身生产流程，对照绿色低碳发展的

制度要求做好合规准备。市民也需要

增强生态环境权益意识，积极参与生

态环境治理。

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法典

的落地实施还面临不少挑战，特别

是在城市层面，如何确保法典的规

定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地方

立法配套、执法能力建设和司法保

障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期待各地能

够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具有地
方特色的法典实施路径。

展望未来，我心中的理想城市，应
该是清洁的、循环的、美丽的。清洁，
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排放与生态系统是
和谐的；循环，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是
节约资源的。只有当清洁与循环成为
现实，美丽中国才能从愿景变为日常。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尺，我国的城市必
将丈量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新路，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
献独特的中国方案。

以法典为尺以法典为尺，，丈量城市绿色未来丈量城市绿色未来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忠梅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吕忠梅。 受访者供图


